2018年本级财政拨款

的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说明
    2018年预算严格按照新《预算法》编制，进一步强化预算编制，合理制定了人员经费标准，细化了预算项目体系。严格预算约束，认真落实中央、省市关于厉行节约的相关规定，努力控制一般性支出增长，降低行政运行成本，全年预算“三公经费”继续实行零增长。当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162万元，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1万元，公务接待费61万元（每乡镇3万元）。无出国出境预算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与上年持平，无增减变动。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列预算101万元，由于年初启动公务用车改革，预算批复时因公务用车改革具体方案还没有确定，所以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1万元暂时未批复，待公车改革到位后法定程序再批复并公开。
